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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2年11月22日以公

告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22年1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

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现场会

议时间：2022年12月8日14时30分开始，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2月8日上午9:15至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2月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2月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谢晓博先生主持。 因受近期疫情影响,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无法到会的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参会，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6,860,99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5.4620%，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8,877,546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24.178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983,44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831%。

（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136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183,58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291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为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200,14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0088%；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3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983,445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1.2831%。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316,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7941%；反对股份7,302,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1436%；弃权股份5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62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824,9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6553%；反对股份7,302,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2814%；弃权股份55,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33%。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116,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5711%；反对股份7,424,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2791%；弃权股份134,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149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624,9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4285%；反对股份7,42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4192%；弃权股份134,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1523%。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316,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7941%；反对股份7,326,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1696%；弃权股份3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36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824,9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6553%；反对股份7,326,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3078%；弃权股份32,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369%。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316,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7941%；反对股份7,326,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1696%；弃权股份3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36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824,9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6553%；反对股份7,326,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3078%；弃权股份32,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369%。

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316,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7941%；反对股份7,326,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1696%；弃权股份3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36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824,9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6553%；反对股份7,326,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3078%；弃权股份32,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369%。

2.05发行数量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316,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7941%；反对股份7,300,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1406%；弃权股份5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65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824,9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6553%；反对股份7,300,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2784%；弃权股份58,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63%。

2.06募集资金投向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316,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7941%；反对股份7,300,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1406%；弃权股份5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65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824,9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6553%；反对股份7,300,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2784%；弃权股份58,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63%。

2.07限售期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316,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7941%；反对股份7,326,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1696%；弃权股份3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36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824,9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6553%；反对股份7,326,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3078%；弃权股份32,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369%。

2.08上市地点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3,426,3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3.0314%；反对股份6,190,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6.9034%；弃权股份5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65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1,934,4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2.9135%；反对股份6,19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0202%；弃权股份58,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63%。

2.09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168,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6291%；反对股份7,448,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3057%；弃权股份5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65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676,9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4875%；反对股份7,448,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4462%；弃权股份58,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63%。

2.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116,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5711%；反对股份7,500,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3637%；弃权股份5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65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624,9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4285%；反对股份7,500,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5052%；弃权股份58,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63%。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122,2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5771%；反对股份7,523,4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3896%；弃权股份2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33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630,3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4346%；反对股份7,523,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5316%；弃权股份29,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33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327,3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8058%；反对股份7,318,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1609%；弃权股份2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33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835,4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6672%；反对股份7,318,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2990%；弃权股份29,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33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赞成股份349,577,4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7.9590%；反对股份7,210,85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之2.0206%；弃权股份7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20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900,0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7405%；反对股份7,210,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1771%；弃权股份72,7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824%。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097,3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5494%；反对股份7,497,4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3606%；弃权股份8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90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605,4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4064%；反对股份7,497,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5021%；弃权股份80,7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915%。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297,3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7724%；反对股份7,323,4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1666%；弃权股份54,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61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805,4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6332%；反对股份7,323,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3048%；弃权股份54,7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2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086,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5377%；反对股份7,533,9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4013%；弃权股份54,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61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594,9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3945%；反对股份7,533,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5435%；弃权股份54,7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2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82,294,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1.7696%；反对股份7,307,9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之8.1493%；弃权股份7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81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80,802,9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1.6304%；反对股份7,3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2872%；弃权股份72,7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824%。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李明先生、徐会景女士、谢保建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

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76,828,5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87.1234%；反对股份11,262,245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之12.7714%；弃权股份9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105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76,828,5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7.1234%；反对股份11,262,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2.7714%；弃权股份92,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1052%。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李明先生、徐会景女士、谢保建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

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76,828,5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87.1234%；反对股份11,262,245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之12.7714%；弃权股份9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105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76,828,5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7.1234%；反对股份11,262,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2.7714%；弃权股份92,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1052%。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谢保军先生、谢晓博先生、谢保万先生、李明先生、徐会景女士、谢保建先生、谢进宝先生均实施了

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76,864,0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87.1637%；反对股份11,226,745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之12.7311%；弃权股份9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105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 同意股份数为76,864,0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7.1637%；反对股份11,226,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2.7311%；弃权股份92,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1052%。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黄辽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

据表决结果，本次会议的议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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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58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017,0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017,0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8.42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8.42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金章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6人，董事蔡金娜、独立董事马大为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2人，监事金伟春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10,381 99.9581 6,710 0.041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实际

控制人变更承诺

的议案》

6,147,959 99.8909 6,710 0.109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陈金章、CHUN-LIN� CHEN、MEDICILON� INCORPORATED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2、 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戴雪光、晏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9日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美迪西

股票代码：688202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陈建煌

住所及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

股份变动性质：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部分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不涉及持股数量的变动

签署日期：2022年12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

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美迪西生物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七、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第一节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美迪西、公司、上市公司 指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股票代码：

688202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陈建煌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股份数量变动， 系陈金章先生、CHUN-LIN�CHEN先生及陈建

煌先生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相关协议生效后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报告书 指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陈建煌

姓名 陈建煌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0321196412******

住所及通讯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陈建煌先生与陈金章先生、CHUN-LIN� CHEN先生及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

议》所引起，不涉及股份的变动。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生效后，陈金章先生、CHUN-LIN� CHEN先生和陈建煌先生的一致行动关系终止，陈建煌先生不再是实际

控制人之一，陈建煌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不再与陈金章先生和CHUN-LIN� CHEN先生合并计算，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不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或者减少已经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陈建煌先生已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算五年期满前（即2024年11月5日

前），将不减持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陈建煌先生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增持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

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陈建煌先生与陈金章先生、CHUN-LIN� CHEN先生及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

议》所引起，不涉及股份的变动。

自公司于2019年11月5日上市以来，陈金章先生、CHUN-LIN� CHEN先生和陈建煌先生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已保持三年。

收到陈金章先生、CHUN-LIN� CHEN先生和陈建煌先生于2022年11月21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三方一

致同意解除原《一致行动协议》，原《一致行动协议》内的全部条款不再对三方具有约束力，三方不再享有或承担原《一致行动协议》约定

的权利和义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自三方签署，且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承诺的议案》之日起生效。

二、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陈金章先生、CHUN-LIN� CHEN先生和陈建煌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是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合计持有公司27,

610,89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1.73%，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数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陈金章 13,611,623 15.64% 15.64%

陈建煌 8,599,606 9.88% 9.88%

CHUN-LIN�CHEN 2,870,493 3.30% 3.30%

美国美迪西 2,529,173 2.91% 2.91%

合计 27,610,895 31.73% 31.73%

本次权益变动后，陈建煌先生不再为一致行动人，其持股情况单独计算，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数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陈建煌 8,599,606 9.88% 9.88%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查

封、冻结的情况。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以任何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

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文本。

3、陈金章先生、CHUN-LIN� CHEN先生和陈建煌先生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以上备查文件备置地点为：公司证券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一）： 陈建煌

年月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585号

股票简称 美迪西 股票代码 68820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陈建煌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不适用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否√（附条件生效的《一致

行动关系解除协议》生效后，将

不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陈建煌 8,599,606股

持股比例：陈建煌 9.8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 0股

变动比例：0%

变动后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与变动前一致。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承诺的议案》之日

方式：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股份数量变动，为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

相关协议生效后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否□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否□其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建煌已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算五年期满前（即2024年11月5日前），将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陈建煌在未来12个

月内不排除增持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否□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是□否□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一）： 陈建煌

年月日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美迪西

股票代码：688202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陈金章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CHUN-LIN� CHEN（陈春麟）

住所及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MEDICILON� INCORPORATED

住所：188� Brookline� AVE.� APT� 22F,� BOSTON,� MA� 02215,� USA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陈春来、林长青、陈国兴、王国林、上海美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美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宗保、陈春魁

股份变动性质：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部分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及部分股东签署新的附条件生效的《一

致行动协议》所引起，不涉及持股数量的变动

签署日期：2022年12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

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美迪西生物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七、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第一节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美迪西、公司、上市公司 指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股票代码：

688202

美国美迪西 指 MEDICILON�INCORPORA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陈金章、CHUN-LIN�CHEN、美国美迪西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股份数量变动， 系陈金章先生、CHUN-LIN�CHEN先生及陈建

煌先生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陈金章先生和CHUN-LIN�

CHEN先生签署了新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相关协议生效后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陈金章、CHUN-LIN�CHEN、美国美迪西、陈春来、林长青、陈国兴、王国林、上海美熹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劭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宗保、

陈春魁

本报告书 指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陈金章

姓名 陈金章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0321196305******

住所及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加拿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CHUN-LIN� CHEN

姓名 CHUN-LIN�CHEN

曾用名 陈春麟

性别 男

国籍 美国

护照号码 48837****

住所及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中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美国美迪西

股东名称 MEDICILON�INCORPORATED

住所 188�Brookline�AVE.�APT�22F,�BOSTON,�MA�02215,�USA

已发行股份数 750股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年8月14日

股权结构 CHUN-LIN�CHEN持股100%

董事 CHUN-LIN�CHEN、HAO�CHEN

总裁 CHUN-LIN�CHEN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陈金章先生与CHUN-LIN� CHEN先生为堂兄弟关系，CHUN-LIN� CHEN先生持有美国美迪西100%的股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

陈春来先生为CHUN-LIN� CHEN先生之弟， 林长青先生为陈金章先生之侄女婿， 陈国兴先生为陈金章先生之侄， 王国林先生为

CHUN-LIN� CHEN先生之妹夫，上海美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劭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CHUN-LIN� CHEN先生之妹夫王国林控制的企业。张宗保先生为陈金

章先生之妹夫，陈春魁为CHUN-LIN� CHEN先生之兄。 上述自然人及合伙企业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一）一致行动人一：陈春来

姓名 陈春来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0321196411******

住所及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二）一致行动人二：林长青

姓名 林长青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0302197109******

住所及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三）一致行动人三：陈国兴

姓名 陈国兴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0321197101******

住所及通讯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瓦努阿图共和国

（四）一致行动人四：王国林

姓名 王国林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0102197001******

住所及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五）一致行动人五：上海美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上海美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15342362597F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泽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156.0806万元

注册地及通讯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塘南街57号2幢一层2165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5-05-21至2025-05-20

主要出资人 王国林出资额占比为99.88%、上海泽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占比为0.12%

注：上海泽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王国林持有90%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的公司。

（六）一致行动人六：上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上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15342357405N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泽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48.8563万元

注册地及通讯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塘南街57号2幢一层2167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5-05-21至2025-05-20

主要出资人 王国林出资额占比为99.63%、上海泽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占比为0.37%

（七）一致行动人七：上海美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上海美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15342357421C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泽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34.0058万元

注册地及通讯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塘南街57号2幢一层2166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5-05-21至2025-05-20

主要出资人 王国林出资额占比为29.86%、上海泽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占比为0.53%

（八）一致行动人八：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15342357018A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泽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17.7284万元

注册地及通讯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塘南街57号2幢一层2164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5-05-21至2025-05-20

主要出资人 王国林出资额占比为87.00%、上海泽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占比为13.00%

（九）一致行动人九：张宗保

姓名 张宗保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0321196208******

住所及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十）一致行动人十：陈春魁

姓名 陈春魁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0321195810******

住所及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陈金章先生、CHUN-LIN� CHEN先生及陈建煌先生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以及陈金

章先生和CHUN-LIN� CHEN先生签署了新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所引起，不涉及股份的变动。

原《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后，陈金章先生和CHUN-LIN� CHEN先生重新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生效，其所持有的股份

合并计算，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不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或者减少已经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增持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

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陈金章先生、CHUN-LIN� CHEN先生及陈建煌先生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以及陈金

章先生和CHUN-LIN� CHEN先生签署了新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所引起，不涉及股份的变动。

自公司于2019年11月5日上市以来，陈金章先生、CHUN-LIN� CHEN先生和陈建煌先生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已保持三年。

陈金章先生、CHUN-LIN� CHEN先生和陈建煌先生于2022年11月21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三方一致同

意解除原《一致行动协议》，原《一致行动协议》内的全部条款不再对三方具有约束力，三方不再享有或承担原《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权

利和义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自三方签署，且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承诺的议

案》之日（2022年12月8日）起生效。

陈金章先生和CHUN-LIN� CHEN先生于2022年11月21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双方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的表决上均保持一致意见，约定双方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表决上均保持一致意见，协议有效期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后的五年届满后终止，有效期届满前任何一方未提出到期解除的，协议自动续期三年，以此类推。新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自双

方签署，且陈金章、CHUN-LIN� CHEN与陈建煌签署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生效之日（2022年12月8日）起生效。

自附条件生效的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 及附条件生效的 《一致行动协议》 已生效，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陈金章先生和

CHUN-LIN� CHEN先生。

二、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陈金章先生、CHUN-LIN� CHEN先生和陈建煌先生是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27,610,895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1.73%，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数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陈金章 13,611,623 15.64% 15.64%

陈建煌 8,599,606 9.88% 9.88%

CHUN-LIN�CHEN 2,870,493 3.30% 3.30%

美国美迪西 2,529,173 2.91% 2.91%

合计 27,610,895 31.73% 31.73%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陈春来、林长青、陈国兴、王国林、上海美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美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宗保、陈春魁合计持有公司23,593,814

股，占总股份比例为27.11%，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股数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1 陈春来 6,940,657 7.98% 7.98%

2 林长青 5,209,753 5.99% 5.99%

3 陈国兴 4,632,253 5.32% 5.32%

4 王国林 3,996,436 4.59% 4.59%

5 上海美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3,960 1.40% 1.40%

6 上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9,994 0.44% 0.44%

7 上海美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4,491 0.30% 0.30%

8 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887 0.16% 0.16%

9 张宗保 817,003 0.94% 0.94%

10 陈春魁 1,380 0.00% 0.00%

合计 23,593,814 27.11% 27.11%

注：一致行动人王国林同时通过一致行动人上海美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美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未发生变动，但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陈金章

先生和CHUN-LIN� CHEN先生，陈建煌先生不再作为陈金章先生和CHUN-LIN� CHEN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不再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19,011,28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85%，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数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陈金章 13,611,623 15.64% 15.64%

CHUN-LIN�CHEN 2,870,493 3.30% 3.30%

美国美迪西 2,529,173 2.91% 2.91%

合计 19,011,289 21.85% 21.8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23,593,814股，占总股份比例为27.1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未发生变动。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查

封、冻结的情况。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以任何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

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文本。

3、陈金章先生、CHUN-LIN� CHEN先生和陈建煌先生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

4、陈金章先生和CHUN-LIN� CHEN先生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以上备查文件备置地点为：公司证券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一）： 陈金章

年月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二）： CHUN-LIN� CHEN� � � �（陈春麟）

年月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三）： MEDICILON� INCORPORATED

董事、总裁： CHUN-LIN� CHEN� � �（陈春麟）

年月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一）： 陈金章

年月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二）： CHUN-LIN� CHEN� � � �（陈春麟）

年月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三）： MEDICILON� INCORPORATED

董事、总裁： CHUN-LIN� CHEN� � �（陈春麟）

年月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585号

股票简称 美迪西 股票代码 68820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CHUN-LIN�CHEN、陈金章、美

国美迪西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美国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无□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以及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陈金章 13,611,623股

CHUN-LIN�CHEN�2,870,493�股

美国美迪西2,529,173股

持股比例：陈金章15.64%

CHUN-LIN�CHEN�3.30%

美国美迪西 2.9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 0股

变动比例：0%

变动后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与变动前一致。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2年12月8日

方式：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股份数量变动，为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

以及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相关协议生效后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否□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否□其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增持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否□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是□否□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一）： 陈金章

年月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二）： CHUN-LIN� CHEN� � � �（陈春麟）

年月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三）： MEDICILON� INCORPORATED

董事、总裁： CHUN-LIN� CHEN� � �（陈春麟

年月日

证券代码：688202� � �证券简称：美迪西 公告编号：2022-080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及部分股东

重新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暨实际控制人

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股份数量变动，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金章、CHUN-LIN� CHEN及陈建煌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同时陈金章与

CHUN-LIN� CHEN签署新的《一致行动协议》，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陈金章、CHUN-LIN� CHEN及陈建煌于2022年11月21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前述协议已于公司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承诺的议案》之日（2022年12月8日）起生效。 公司原共同实际控制人陈金

章、CHUN-LIN� CHEN及陈建煌已解除一致行动关系，陈建煌不再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仅为公司普通投资者。

●陈金章与CHUN-LIN� CHEN于2022年11月21日签署了新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双方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的表决上均保持一致意见，协议有效期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五年届满后终止，有效期届满前任何一方未提出到期解除的，

协议自动续期三年，以此类推。 前述协议已于《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生效之日（2022年12月8日）起生效。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陈金章、

CHUN-LIN� CHEN及陈建煌变更为陈金章和CHUN-LIN� CHEN。 上述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迪西” ）原实际控制人陈金章、CHUN-LIN� CHEN及陈建煌于2022年

11月21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 陈金章和CHUN-LIN� CHEN于2022年11月21日签署了新的附条件生效的

《一致行动协议》，相关协议已生效，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

2015年9月，陈金章、CHUN-LIN� CHEN和陈建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各方同意在协议有效期内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表决事

项经充分协商保持一致意见。 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至公司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第三十六个月届满后终止。

2015年9月美迪西改制为股份公司，自股份公司成立以来，陈金章、CHUN-LIN� CHEN及陈建煌均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支配公司股

份的表决权，能够通过股东大会对公司实施控制，决定和实质影响公司的经营方针、决策和管理层的任免，同时，陈金章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并担任董事长；陈建煌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并担任董事；CHUN-LIN� CHEN为公司创始股东并一直担任董事、总经理，能够对公司的董事会

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三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通过书面方式进一步明确了各方的一致行动关系，三人对公司形成共同控制，构成了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2019年8月，陈金章、CHUN-LIN� CHEN和陈建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一致行动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

起生效，至公司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五年届满后终止，有效期届满前任何一方未提出到期解除的，协议自动续期五

年，以此类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金章、CHUN-LIN� CHEN及陈建煌三人合计持有公司27,610,89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1.73%，具

体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陈金章 直接持股 13,611,623 15.64%

2 陈建煌 直接持股 8,599,606 9.88%

3 CHUN-LIN�CHEN

直接持股 2,870,493 3.30%

间接持股 2,529,173 2.91%

合计 27,610,895 31.73%

注：MEDICILON� INCORPORATED持有公司2,529,173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为2.91%，CHUN-LIN� CHEN持有其100%的股

权。

在上述一致行动关系的有效期内，原一致行动人在管理和决策中保持一致意见，在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上，均充分遵守了原《一致行

动协议》的约定和有关承诺，原一致行动人各方未发生违反原《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原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情况

2022年11月21日，陈金章、CHUN-LIN� CHEN和陈建煌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三方一致同意解除原《一致行

动协议》，约定原《一致行动协议》内的全部条款不再对三方具有约束力，三方不再享有或承担原《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自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承诺的议案》之日（2022年12月8日）

起已生效。

三、新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的生效情况及主要内容

2022年11月21日，陈金章和CHUN-LIN� CHEN签署了新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该协议已于2022年12月8日正式生效。

新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二人通过以下安排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如下：

1、在《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内，陈金章及CHUN-LIN� CHEN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表决上保持一致意见，如双方出现意见不

一致的情形，按照《新一致行动协议》约定执行。

2、陈金章及CHUN-LIN� CHEN应当共同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议案，任何一方均不会单独或联合其他第三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提出未经双方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的议案；对于该等议案的审议，陈金章及CHUN-LIN� CHEN均应当投同意票。

3、陈金章及CHUN-LIN� CHEN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拟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提案或临时提案时，均应事先与另一方协商一致；如

果另一方对议案内容有异议的，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前提下，陈金章及CHUN-LIN� CHEN均应友好协商、作

出适当让步，对议案内容进行修改，直至二人共同认可议案的内容后再行提交；对于该等议案的审议，二人均应当投同意票。

4、对于非由陈金章及CHUN-LIN� CHEN提出的议案，二人应当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召开前，对该议案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并

协商一致的立场行使表决权。

5、陈金章及CHUN-LIN� CHEN需要委托他人出席公司股东大会及行使表决权的，只能委托另一方作为代理人，并按前段所述协调一

致的立场在授权委托书中分别对列入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作出同意、反对或弃权的指示。

同时，新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如陈金章及CHUN-LIN� CHEN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按照如下方式解决：在不违反中

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二人均应当做出适当让步，对双方表决意见进行修改，直至双方意见统一后，再做出表决意见，如双方仍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的，则在表决事项的内容符合中国及公司所在地法律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1.一方拟对表决事项投同意票，另一方拟投弃权票

的，则双方均应当投同意票；2.一方拟对表决事项投同意票，另一方拟投反对票的，则以CHUN-LIN� CHEN意见为准；3.一方拟对表决事项

投反对票，另一方拟投弃权票的，则双方均应当投反对票。 如果表决事项的内容违反中国法律及相关规定，则双方均应当对表决事项投反

对票。

四、新的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生效后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股东大会层面，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股权较分散，单一股东持股数量较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金章持有公司15.64%股份，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CHUN-LIN� CHEN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6.21%股份，二人合计持有公司21.85%股份，股份公司成立以来二人在股东大会表决

上均保持一致意见，二人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对公司经营方针、决策和管理层任免产生重大影响。

董事会层面，自股份公司成立以来陈金章一直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CHUN-LIN� CHEN一直担任公司董事，股份公司成立以来二人

在董事会表决上均保持一致意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会由3名独立董事及5名非独立董事组成，除陈金章及CHUN-LIN� CHEN

外，公司现任3名独立董事及1名非独立董事均系陈金章及CHUN-LIN� CHEN向董事会推荐后由董事会提名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二人

能够对公司董事会产生重大影响。此外，陈金章、CHUN-LIN� CHEN将积极行使股东权利，就因陈建煌辞任董事而空缺的董事席位向股东

大会提出董事候选人提案。

日常经营管理及战略发展层面，陈金章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CHUN-LIN� CHEN一直担任公司总经理，二人同时还是公司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其中陈金章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除此以外，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负责人均由陈金章及CHUN-LIN� CHEN

提名后经董事会聘任产生，二人能够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及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为进一步明确二人的一致行动关系，陈金章及CHUN-LIN� CHEN于2022年11月21日签署了新的《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二人

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双方应当协商保持一致意见。

因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陈金章和CHUN-LIN� CHEN。

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金章和CHUN-LIN� CHEN，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19,011,289股，占总股份比例为

21.85%，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陈金章 直接持股 13,611,623 15.64%

2 CHUN-LIN�CHEN

直接持股 2,870,493 3.30%

间接持股 2,529,173 2.91%

合计 19,011,289 21.85%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陈春来、林长青、陈国兴、王国林、上海美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

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宗保、陈春

魁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上述一致行动人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23,593,814股，占总股份比例为27.11%，具体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陈春来 直接持股 6,940,657 7.98%

2 林长青 直接持股 5,209,753 5.99%

3 陈国兴 直接持股 4,632,253 5.32%

4 王国林 直接持股 3,996,436 4.59%

5

上海美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直接持股 1,213,960 1.40%

6

上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直接持股 379,994 0.44%

7

上海美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直接持股 264,491 0.30%

8

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直接持股 137,887 0.16%

9 张宗保 直接持股 817,003 0.94%

10 陈春魁 直接持股 1,380 0.00%

合计 23,593,814 27.11%

注：一致行动人王国林同时通过一致行动人上海美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美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42,605,103股，占总股份比例为48.96%。

四、实际控制人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协议签署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

会影响公司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

2、附条件生效的《一致行动协议》

3、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9日


